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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上海市海洋局、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山东省海洋
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各派出机构，部机关各司局：
　　为规范自然资源统计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体系，提高自然资源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发挥统计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重要
基础性作用，现将《自然资源统计工作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自然资源部
2020年7月9日

　　自然资源统计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自然资源统计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体系，提高自然资源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含沿海地区海洋主管部门）以及从事自然资源相关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开展自然资源统计工
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自然资源部组织领导全国自然资源统计工作，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自然资源统计工作，接受上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建立健全统计联络员制度。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林业草原有关统计调查。经国家统计局审批或者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应当向自然资源部报备，并提供相关统计
数据。
　　开展自然资源统计工作所需人员、经费和工作条件应给予保障。
　　第四条 自然资源统计的主要任务是对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域海岛等自然资源，以及海洋经济、地质勘查、地质灾
害、测绘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督察、行政管理等开展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提供统计数据，实施统计监督。
　　第五条 自然资源部统计归口管理机构组织开展全国自然资源综合统计工作，主要职责是：组织制定自然资源统计规章制度，监督检查全
国自然资源统计工作；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统计指标体系，制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审查专业统计调查制度，承担统计调查制度报批工作，对
统计调查制度执行情况开展评估；组织实施综合统计任务，开展数据质量评估；建立健全统计数据共享机制，发布综合统计数据；开展综合
统计分析，组织综合统计业务培训，推进统计信息化建设。
　　第六条 自然资源部内设业务机构组织开展全国自然资源专业统计工作，主要职责是：起草专业统计调查制度，组织实施专业统计任务，
搜集、汇总生成、审核专业统计数据，依据规定发布数据；按照统计调查制度规定向归口管理机构汇交统计数据；开展专业统计分析，组织
专业统计业务培训。
　　第七条 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自然资源统计工作，主要职责是：完成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部署的统计调查任务，审核本级统计数据；开展统计分析，发布统计数据，开展统计业务培训。
　　第八条 自然资源统计技术支撑机构配合统计归口管理机构做好综合统计数据汇总、校核、分析，编制统计报告，开展统计技术培训，承
担统计信息系统建设和运行维护等。
　　第九条 自然资源部制定全国性自然资源统计调查制度。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制定补充性统计调查制度，但不得与上级统
计调查制度重复矛盾。统计调查制度一经批准，应当严格执行，未经审查机构同意，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修改调整。
　　第十条 自然资源统计数据获取方式主要有：
　　（一）资源调查。通过对全国国土调查等基础调查成果，和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域海岛资源等专项调查成果，以及
对特定资源和区域的遥感监测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后直接形成统计数据。
　　（二）行政记录。通过对自然资源业务管理系统中留存的行政记录，进行加工整理后直接形成统计数据。
　　（三）联网直报。填报人直接向自然资源部报送原始数据，部汇总整理后形成统计数据。
　　（四）逐级上报。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下级单位报送的数据进行汇总审核后，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
　　优先通过对资源调查和行政记录成果加工整理获取统计数据，完善统计数据联网直报，减少数据逐级上报。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体系。
　　加强源头控制。填报人对其填报、录入的原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严格审核。各单位对其负责加工整理、汇总生成的数据进行严格审核，对数据质量负责；发现数据异常的，应当返回填报人核实修改。
审核结果和修改情况记录留痕。
　　完善统计流程。建立健全数据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建立违规干预统计工作记录制度和统计信用制度。
　　加强技术校核。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校核，开展逻辑检验、数据抽查、实地核查，综合评估、控制和提升数据质量。
　　第十二条 按照统计调查制度等规定，定期公布统计数据。综合统计数据由统计归口管理机构公布，专业统计数据依据有关规定经统计归
口管理机构审核会签后可以由业务机构公布。公布机构对统计数据真实性负责。
　　在政策制定、规划编制、监督考核时，需要使用数据的，以公布的统计数据为准。
　　第十三条 加强自然资源统计信息化建设，实现统计数据全流程信息化生产和管理。建立健全统一的自然资源统计数据平台，推进统计数
据平台与业务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数据交互共享。完善统计网络直报系统。 
　　第十四条 严格遵守国家保密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对于自然资源统计中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属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个
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对防范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负主要领导责任，分管负责人负直接领导责任。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本级和下级自然资源统计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统计违纪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移送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配合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查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等重大统计违纪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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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0年8月1日起施行。原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国土资源统计工作管理办法》、原国家海洋局公布的《国家海洋局综
合统计暂行规定》、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公布的《测绘统计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